
106年度【八掌溪斷面 38-39疏濬工程】公聽會會議紀錄(第 1次)

一、事由：興辦「八掌溪斷面 38-39疏濬工程」

二、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19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三、開會地點：嘉義縣義竹鄉公所

四、主持人：何怡增(代)    　　　　　　  記錄：何怡增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如出席簽到簿

六、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姓名：如出席簽到簿

七、興辦事業概況及說明：
(一)主持人報告：
各位出席公部門代表、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先進，大家早安大家

好，感謝各位能抽空參加本局辦理八掌溪斷面 38-39疏濬工程第
一次公聽會，詳細施工平面圖、用地範圍及相關資料已張貼於
會場供大家閱覽，如對本案工程及用地取得有任何問題，歡迎
於會中提出討論。
(二)本局管理課何正工程司怡增說明：
本案疏濬工程辦理位置位於嘉義縣義竹鄉、臺南市後壁區，係
屬八掌溪嘉義縣義竹鄉五間厝段、臺南市後壁區白沙屯段，預
定作業年度：民國 106年；預定疏濬土石長度：約 871.35公尺；
平均疏濬寬度約為 390公尺，概估面積約 28.2839公頃。八掌溪
上游暴洪帶來大量土石，造成本堤段河床淤積嚴重，辦理疏濬
工程以防止洪患，俾保護堤後附近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本工程
用地取得作業預計將於 106年度辦理。
(三)本局管理課何正工程司怡增說明：

1.本工程用地均屬非都市土地範圍，本局依「徵收土地範圍
勘選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於本會議揭示及說明勘選用
地範圍之現況及評估理由：(用地範圍現況相關示意略圖展
示於會場)
(1)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本工程北側為五間厝堤防旁農地

(部分銜接深槽)，東側及南側為深槽流路，西側為農地。
(2)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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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本案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 40筆面積 9.8115公頃，未登
錄地面積 18.4724公頃，合計面積 28.2839公頃。

ii.本案內私有土地占全工程用地面積比例約為 34.69﹪，
含未登錄地占全工程用地面積比例約為 65.31%。

(3)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現地大部分種植玉米、
稻子…等農林作物。

(4)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本工程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其非都市土地及使用地類別
編定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為 9.6155公頃，占
全面積比例為約 34.0﹪，「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面積
為 0.012公頃，占全面積比例為約 0.04﹪，「河川區農
牧用地」面積為 0.184 公頃，占全面積比例為約
0.65﹪，其餘「未登錄地」面積為 18.4724公頃，占全面
積比例為約 65.31﹪。

(5)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
範圍之理由：本工程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均位處八掌溪
河川區域內，故疏濬用地範圍選擇急要河段及明顯淤積
河段，配合公有地，做整體規劃，以疏濬效果較好之河
段辦理疏濬工程實屬需要，且疏濬後增加通洪斷面，避
免颱洪溢淹附近土地，可提昇附近土地利用價值，較有
經濟效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

(6)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考量河川之整治，
應以水道疏洪能力良好，因本地季節性降雨分配不均，
逕流豐枯差異甚大；又近年來受全球氣候異常，降雨量
集中增大，為有效降低洪水位，以符合八掌溪 50年重現
期距保護標準，因該河段深槽窄縮並淤積土石，需配合
疏濬才能維持通洪能力，故選擇本案為優先疏濬河段，
別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7)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本疏濬河段大量土石淤積及現有
深槽區河道窄縮，束縮水流，周邊村落人口聚集，為避
免汛期間該河段淤積土石遭洪水沖刷淤積於下游河段，
影響橋樑及河防設施安全，需適時疏濬，以保障人民生
命及財產安全。

2.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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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本工程係配合八掌溪治理基本計畫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
施作，因本河段為明顯淤積且尚未辦理疏濬，每遇颱風
大雨易發生倒灌及溢淹情形，為減少洪水災害擴大之情
事而威脅堤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農作物損害，地方期
盼儘速辦理疏濬，本案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均位於行水區，
為降低洪水位，確需使用該等土地，以維護河防安全。

(2)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工程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均位處八掌溪河川區域內，
因尚未辦理河川疏濬工程，颱風季節常造成臨近民宅淹
水情況，確有必要予以改善，並依已公告核定之八掌溪
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內辦理河川疏濬工程，其工程範圍已

盡量縮小範圍來施作，所徵收私有土地亦位於河床內，
已達必要最小限度之範圍。

(3)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案河段屬八掌溪淤積較為嚴重河段，為打通河道，增
加通洪斷面，必須將河道內淤積土方清除，且勘選用地
為河川區域內土地，已儘量避免農地、建築密集地及文
化保存區、環境敏感區、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
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
地，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4)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疏濬工程評估應以取得土地所有權較符合民眾期望，
故以下列方式，研判為不可行，分述如下:(1)信託、委託
經營、聯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等方式:上開方式
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一，惟本工程係
屬公益性質，不適用報酬及收入評估。(2)設定地上權、
租用等方式:查本案應以取得所有權為要，以利河川長期
防洪治理計畫之遂行，故設定地上權、租用等無法取得
土地所有權之方式亦無法考慮。(3)無償使用:私人捐贈雖
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但仍須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
提出，本案迄今尚未接獲土地所有權人願意捐贈土地之
意思表示。(4)公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本案土地，不符
「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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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之規定。且經查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及最高行
政法院 71年判字第 1167號判決，河川區內之公有土地
為不融通物，與公共物同，不得為私法上法律行為之目
的物，又本案民眾所有土地均位於河川區域線內，因此，
河川區域內登記為本署管理之國有土地，尚無法辦理公
有土地交換，因此以地易地事宜，尚無從辦理，本案如
經協議價購不成將以徵收方式辦理，經評估無其他取得
方式。

(5)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工程位於八掌溪汫水港橋上游約 1.5公里處，因現況
河道淤積嚴重，且河道彎延並已鄰近堤防護岸，每遇颱
風季節溪水暴漲造成內水排放不易，村落積(淹)水，嚴
重威脅該村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確有辦理疏濬工程之
必要。

八、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本局管理課何正工程司怡增說明：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本局業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3條之 2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
因素、永續發展因素及其他等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茲展示相
關資料於會場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下：
說明內容詳如附件：「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興辦事業徵收土
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九、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本局管理課何正工程司怡增說明：
本局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茲
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
下：
說明內容詳如附件：「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興辦事業徵收土
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之「綜合評估分析」項目。

十、本(第 1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
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林○○君(薛○○君代)陳述意見：
墓的處理部分，地號○○。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回應處理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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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徵收用地範圍內墳墓拆遷補償費一節，依查估當時嘉義
縣政府訂定之「嘉義縣辦理土地徵收墳墓遷葬補償查估基
準」辦理。

 (二)吳○○君陳述意見：
每「分」地、「平方公尺」到底多少錢。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回應處理與說明:
1.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
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
格。」是以，本次工程用地協議價購土地之價格，係依上
開規定以台端所有土地於協議當時之市價辦理價購。(市價
係參考政府相關資訊，經綜合評估考量)

2.本局於完成兩場公聽會議召開作業程序並取得經濟部核發
興辦事業文件後，隨後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訂期
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召開本案用地協議取
得會議，本案被協議取得土地清冊與協議價購價格及其他
相關文件將併同前述協議取得會議開會通知單寄交相關土
地所有權人供參。

(三)陳○○君陳述意見：
地址因年久，聯絡不到人，可否現更改聯絡地址。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回應處理與說明:
本局召開兩場公聽會議及後續之用地協議取得會議係依據土
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條規定並按被協議取得土地登記
簿記載姓名與住所，按土地登記簿記載為通知之依據。如相
關土地所有權人現有戶籍住址與登記簿記載住址不同時，請
前往相關地政事務所辦理其所有土地登記簿住址變更登記事
宜。 

(四)顏○○君、鄭○○君(顏○○君代)陳述意見：
上期徵收剩餘土地如何處理。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回應處理與說明:
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如有面積過
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
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者，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得於
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以書面
提出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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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臨時動議：
      無。
十二、結論：

(一) 有關本工程內容已向出列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
及相關單位說明清楚並充分了解，如仍有疑問，可向本局
提出，本局將妥為說明。

(二) 本(第 1)次公聽會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以書面
或言詞陳述之意見、本局回應及處理情形將列入會議紀錄
且將於會後函寄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並於嘉義
縣政府、嘉義縣義竹鄉公所、嘉義縣義竹鄉五厝村辦公處
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辦公處、臺南市政府、臺南市後壁區
公所、臺南市後壁區新嘉里辦公處公告處所，與村(里)住

戶之適當公共位置與需用土地人網站張貼公告周知。
(三) 感謝各位與會人員支持，贊成本工程計畫施作，本局將儘
速完成相關作業後，即儘速辦理用地取得相關事宜。

(四) 本局將依規定另擇期召開本工程第 2場公聽會。
十三、散會：當日上午 11時 00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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